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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重心》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为出发点，以金
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监管制度缺陷为导向，以国际社会最新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为经验参考，以完善我
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为落脚点，对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构建中核心理论问题和制度构建问题进行
了系统性研究。《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重心》对宏观审慎规制与监
管制度、监管资本与流动性监管制度、信用评级监管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着眼于金融开放条件
下我国如何构建银行、证券双边监管合作制度的研究，同时对金融机构跨境破产监管制度这一棘手问
题的解决提出了设想，由此形成了覆盖从市场准人、经营监管、监管合作和市场退出的全方位金融风
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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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金融规制的理念 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金融法为什么如此地强调金融规制？这源于现代
金融法根植和发轫的社会经济根源和理念：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 1.市场失灵与金融规制。国
家干预经济的通行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或缺陷，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社会
生产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因此，政府需要干预进来，矫正市场失灵，以便实现社会边际效益的最大
化。将此理论移植到金融业中，我们发现金融业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从而使得对金融业的规制
必要、正当且合理。 （1）垄断与金融规制。经济生活中出现垄断会使市场失去竞争的动能，导致垄
断者为追求垄断利润而减少产量，使生产无法达到最大的可能性边缘，使社会没有得到足够的它所真
正想得到的产品，引起经济上的浪费和社会福利上的损失，且高额的垄断利润导致收入的扭曲。所以
，政府作为社会利益代表为了实现效率目标以及社会公正需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垄断或缺乏竞争
，在许多国家的金融业中都存在。例如，美国许多州对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限制，有些州要求
银行准人只能采取对现存银行收购的形式。美国2009年7月17日公布的《美国金融改革方案》（简称《
蓝皮书》）指出，对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阻碍了银行的跨州经营，提出要取消这类限制，认为跨
州分支机构的竞争会使银行系统更加有效，在服务不足的市场上增进消费者和企业获得银行服务。可
见，金融业的垄断或缺乏竞争，也会导致对竞争的破坏、金融服务质量的下降和消费者福利的减少，
并导致金融产品价格的上涨、交易效率的降低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蓝皮书》要求美国政
府进行必要的干预，进行规制和监管，以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解决金融业存在的垄断或竞争不
足问题，需要对规制采取两种不同的对待：放松规制和加强规制。放松的金融规制主要是影响市场结
构和经营行为的规制措施，前者如放开分业经营的限制措施、放开金融业的准入限制措施和对资本账
户实行自由化等，后者如取消对金融机构利率的限制、贷款规模限制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但是
，放松规制并不是要放松或取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审慎规制措施。同时，要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政府
还必须相应地制定配套的规范与规则，保障竞争的进入。这就意味着，竞争本身需要一些重要的制度
补充来保证。

Page 8



《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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